
 
第00960914期總務處簡訊 

 

 

 
 

【實驗室研究生及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通知】 
 

 

 【本校輻射防護講習通知】 

 
[<br>] 

 依據「游離輻射防護法」第三十一條及「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

人員管理辦法」規定，每學年度均需辦理輻射防護講習，以加強保障游離輻射儀

器操作人員之安全健康，講習時間：96年9月14日上午9:00~12:00；上課地點：理

B07，歡迎有興趣者亦可參加。 

 

 


